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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推荐表
姓    名          章志远                   
工作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推荐单位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              

                   上海市法学会                 
中国法学会
2016年7月印制
填  表  说  明
一、表一为推荐候选人本人填写，表二为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填写，表三为推荐单位填写。工作单位和推荐单位应对推荐候选人进行考察，审核并确保表一内容的真实性。

二、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意见需加盖公章。

三、推荐单位需填写推荐评选委员会投票情况、推荐意见（每人500字以内）。

四、请用计算机填写，可根据实际需要分栏，但请勿随意变动格式及字体字号。
五、请各推荐单位于2016年9月18日之前，将本表电子版发至邮箱qnfxj2016@126.com。纸质版以A4纸打印一式四份，连同推荐评选情况报告、推荐候选人身份证复印件、推荐候选人代表性学术专著1—2部（独著）、学术论文3—5篇（独著或第一作者）、重要荣誉证书或证明复印件各一式一份，快递寄至：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4号中国法学会研究部1315王小红收，邮编100081，电话010-66182129。
联 系 人：张涛  王小红  曹菲  姚国艳  孙立军
联系电话：010-66182129（兼传真）  010-66135703
          010-66173342   010-66112741
电子邮箱：qnfxj2016@126.com
	表一：推荐候选人情况

	姓    名
	章志远
	性    别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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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期
	1975、5、5
	民    族
	汉族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    历
	博士研究生
	

	技术职称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工作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通讯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万航渡路1575号

	个人简历
1992、9——1999、7在安徽大学法学院就读，先后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
1999、9——2002、7在苏州大学法学院师从杨海坤教授研习行政法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2、8---2014、7在苏州大学法学院任教，2005年4月晋升为副教授，2009年6月破格晋升为教授，2012年1月遴选为博士生导师，2013年1月起任三级教授。
2008、2——2009、1 在美国IOWA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2009、6——2011、9在中国政法大学从事在职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为薛刚凌教授。
2014、8至今在华东政法大学任教，担任学校行政法学科带头人、行政法学专业博导组组长、政府法制研究院院长。

	重要学术成果
（包括专著和论文，只列书名和篇名即可。论文仅限于发表在核心期刊或全国性重要报纸上的。请注明署名方式、发表或出版时间、刊物或出版社、字数。代表性著作和论文请注明中国知网统计的被引用数。）
迄今为止，累计出版个人学术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三大刊论文7篇、其他16种CLSCI刊物论文23篇），70余篇论文发表在CSSCI核心刊物，40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全文复印或转载。
根据中国知网最新（截至2014年8月）H指数（H index，是一个混合量化指标，用于评估研究人员学术产出数量与学术产出水平，Ｈ 指数的计算基于研究者的论文数量及其论文被引用的次数）统计，章志远H指数为24，位居国内法学界第58位，行政法学界第6位。（参见《法律和社会科学》2015年第1辑，第219-248页。）
（一）独著8部（打*者为提交的代表作）
*1．章志远：《行政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57万字。总被引2。
*2. 章志远：《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20万字，总被引45，被图书引25。
3. 章志远：《行政法案例分析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22万字。
4. 章志远：《行政任务民营化法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2万字。 
5．章志远：《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新视野》，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版。40万字。
6．章志远：《个案变迁中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24万字。
7．章志远：《行政诉讼法前沿问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2万字
8．章志远：《行政行为效力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版。24万字。
（二）法学权威刊物论文7篇（打*者为提交的代表作，其他22篇重要的CLSCI刊物论文清单附后）

*1．章志远：《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之建构》，《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3万字，被引用数15。
*2．章志远：《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的法理基础》，《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3万字，被引用数22。《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4期转载。
*3. 章志远：《司法判决中的行政不作为》，《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2.8万字，被引用数17。
*4．章志远：《民营化、规制改革与新行政法的兴起》，《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2.6万字，被引用数81。《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8期论点摘要。
*5. 章志远：《价格听证困境的解决之道》，《法商研究》2005年第2期。1.8万字，被引用数176。

6．章志远：《城镇化与我国行政法治发展模式转型》，《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0.6万字。
7．章志远：《行政法案例研究方法之反思》，《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0.6万字。
8．章志远：《行政公益诉讼两大认识误区》，《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0.6万字。


	重要智库成果
（含智库成果获得领导批示、被有关部门使用采纳的情况。）
1.2014-2015年间，章志远教授深度参与最高人民法院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起草论证活动，很多意见和建议被司法解释吸收，受到最高人民法院致函表彰。

2.2016年2、3月间，章志远教授分别参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重要司法解释论证活动，就《关于规范行政机关出庭应诉有关问题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和《关于保障和引导行政案件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关于人民检察院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试点意见》（征求意见稿）积极发表意见，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的高度认可。

3.2014-2015年间，章志远教授接受国家信访局理论研究基地、国内第一家信访智库——北京市信访社会矛盾分析研究中心的委托，系统梳理《信访条例》实施以来国内信访理论的新发展，编撰出版《中国信访理论的新发展（2005-2014）》一书，成为我国信访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史料性研究成果，对信访立法及实践发展极具指导价值。
4. 章志远教授担任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特约研究员期间，围绕城镇化建设法治保障、群体性事件化解机制、行政调解机制保障撰写多份调研通报并呈送市府领导。
5.担任江苏省张家港市法治政府建设首席咨询专家，围绕群体性踩踏事件治理、物业纠纷人民调解、PPP风险应对、基层治理法治化撰写多份决策咨询专报呈送市府领导。
6. 章志远教授以市法治政府建设首席咨询专家身份，全程参与、指导张家港市“城乡社区协商新模式”改革，《法制日报》2016年6月3日第5版予以重头报道；全力指导张家港市人民政府“社区协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新探索”项目积极申报第四届“中国法治政府创新奖”，初评业已成功入围。
7.2016年2月中旬，章志远教授结合回乡所见所闻，专门致信安徽省池州市人民政府市长雍正翰先生，就池州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雍正翰市长亲自批示，书信内容在《池州日报》2016年2月26日B1版全文发表，并开启“文明池州大家谈”大谈论，章志远教授心系家乡的义举成为池州人的美谈。

	在法学教育方面的贡献
（如编写重点教材、主讲精品课程、在法学教育方面获得的重要荣誉表彰等。）
1.本科教材《行政法学基本论》（与杨海坤教授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获2005年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教材称号。
2.研究生教科书《中国行政法原论》（与杨海坤教授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入选“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
3. 独著研究生教科书《行政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入选该社“法研教科书”系列，是首部入选的行政法教科书。
4.在苏州大学工作期间，主讲的“行政法学”课程为江苏省级精品课程，并多次获得学校“利苏教学奖”、“交行教学奖”等教学成果奖；在华东政法大学工作期间，主讲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为上海市级精品课程。
5.在苏州大学工作期间，指导的行政法专业硕士生李明超、顾勤芳的硕士学位论文相继获得2012年、2014年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的本科生张敏、张婷的论文相继获得2011年、2013年江苏省优秀本科论文。
6.在华东政法大学工作期间，以行政法学科带头人身份筹划并主持2016年上海市“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研究生暑期学校，为搭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探索法学教育新模式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了国内行政法学界的广泛好评。

	在法治宣传方面的贡献
（如担任法治宣讲活动主讲人、在媒体上发表法治宣传文章等。）
（一）举办高端法治宣讲活动百余场
自2009年破格晋升教授以来，七年间在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福建、广西、四川等地党政机关、司法机关举办高端法治宣讲活动百余场。其中，在有关市（区）委中心组、市（区）政府常务会议、区域特色论坛上为领导干部举办高端讲座20余场，具体篇目清单附后。
（二）独立发表法治宣传文章25篇
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学习时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法院报》等权威媒体就行政法治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发表宣传文章25篇。具体篇目清单附后。


	在法治实践方面的贡献
（如在实务部门挂职、参与重大案件论证、仲裁等。）
1.2012年以独立专家身份接受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委托，整体承担《苏州市金鸡湖保护管理办法》立法后评估任务，成为苏州市历史上首例高质量完成的立法后评估活动。

2.2013年接受江苏省苏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委托，承担完成《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促进办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3.2013-2014年接受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委托，承担完成《法治与文明同行——张家港市践行国务院依法行政纲要十周年巡礼》（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研究及撰写工作，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系统研究《纲要》在基层实施的著作，在国内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反响。
4. 2014年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委托，承担《辅助行政执法制度研究》课题研究工作，结项成果报告对上海市启动相关地方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5.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积极推动、促成中国行政法学会信访法治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并被中国法学会党组任命为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专业委员会日常工作。2015-2016年间，为推动全国“信访理论与实践基地”成立、“法治信访进步奖”设置申报作了大量有益工作，对中国信访事业的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
6.2016年接受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委托，以独立第三方身份就“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权下放”改革进行后评估，开创了沪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成效评估新模式。
7.担任江苏省人民政府暨南通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行政复议案件审理工作；担任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多地政府机关兼职法律顾问或立法咨询专家，参与了数十部地方政府规章起草咨询、后评估工作及多起重大案件论证工作。
8. 独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司法部、教育部、中国法学会、江苏省暨上海市人民政府等省部级项目十余项，累计获得科研经费达150余万元，多项项目研究成果对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


	获得奖项和表彰
（请注明获得时间及等级）
所获省部级科研奖励（10项）：1．独撰论文《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之建构》获教育部第七届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15年）；2．独撰论文《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的法理基础》获江苏省人民政府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2年）；3．独撰论文《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之建构》获首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二等奖（2013年）；4.独著《行政法学总论》获第二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三等奖（2014年）；5.独著《行政任务民营化法制研究》获第三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提名奖（2015年）；6.独撰论文《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的法理基础》获中国法学会第三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5年）；7.《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与杨海坤教授合著）获司法部第二届法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8. 《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与杨海坤教授合著）获江苏省人民政府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1年）；9. 《行政诉讼法学专题研究述评》（与杨海坤教授合著）获江苏省人民政府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9年）；10. 《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与杨海坤教授合著）获中国法学会第二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1年）。
所获标志性荣誉（10项）：1．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2. 当选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13年）；3.入选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新秀100”培养计划（2009年）；4.当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10年）；5.入选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2011年）；6.当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06年）；7. 荣获江苏省“法学研究先进个人”（2006年）；8.入选上海市“教育法学人才培养计划”（2016年）9.荣获苏州市首届“十大法治人物”（2014年）；10.当选苏州市第二届“东吴中青年学者”（2010年）。

	学术职务及其他重要社会兼职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信访法治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信访高等教育联盟副主席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政府规制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行政审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理事

中国人民大学比较行政法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改革与政府组织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市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特约研究员
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嘉兴市、安徽省宿州市人民政府立法咨询专家

江苏省张家港市法治政府建设首席咨询专家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政府、上海市质监局等多家政府机关兼职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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